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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会计工作

门协同、多方联动、社会参与的监管工作格局。通过成

立专班、部门联动、信息比对、实地检查等组合拳，开

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净化行业执业环境。

（二）强化行业日常监管。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

管，对新设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全覆盖实地检查，对存在

申报承诺不真实等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责令整改或撤

销许可，实现“宽进严管”。加强代理记账行业监管，印

发湖北省《关于做好 2024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

知》，重点加强自贸区代理记账机构的管理，强化对代理

记账行业协会的监管与指导，规范代理记账执业行为。

（三）推动会计师事务所高质量发展。引导会计师

事务所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台《〈关于加强会计师事务所

基础性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方案》，推动会

计师事务所按照基础性标准体系强化内部管理，提升执

业质量和服务能力。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审计报告赋

码工作，通过制作宣传视频、召开专题培训会等方式加

强宣传引导，推动全省实现审计报告报备赋码全覆盖。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

湖南省会计工作

2024 年，湖南省会计管理工作围绕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以夯实基础、加强监管、服务发展为重点，

全面推进现代会计管理体系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

献财会力量。

一、着眼长远，夯实行业基础

（一）推广审计报告“一码通”制度。采取设立咨询

专线、开展业务培训、加强督导核查等措施推动会计师

事务所加大报告赋码工作力度。截至 9 月底，全省 354

家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赋

码报告 17.25 万份，会计师事务所覆盖率达 100%，赋码

报告占比为 99.57%，提前完成年初目标。加大力度宣传

审计报告赋码、查验的重要意义，推动形成使用者主动

查验、拒绝接受未赋码报告的良好氛围。省工信厅、省

科技厅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审核相关项目、信贷申报，

均要求企业出具赋码的审计报告。

（二）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工作。

通过强化服务、跟踪督促、做好保障等措施，试点单位

基本实现会计核算智能化、财务管理规范化、经济社会

发展低碳化的试点工作目标。截至 6 月底，8 家试点单位

均按要求完成系统改造，全部通过标准验证测试，完成

电子凭证接收、验真、解析、报销、入账全部处理流程。

（三）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头雁领航，实施

省财会金融领军人才项目，遴选财会金融类湖湘青年英

才，开展财会金融类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注重基础支

撑，推进财会师资力量培训“青蓝工程”，为基层培养“小

专家、小老师”，第一期开展 3 次集中面授培训，其中 50

余名学员参训后在本地或跨地区开展 80 余次培训，实

现“培养一批、带动一片、影响一域”的放大效应。做强

专技队伍，组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开展高级

职称评审。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中、高级资格考试参

考 165200 人，高级职称参评 1056 人。

（四）强化行业法治意识。按照湖南省新修改会计

法宣传方案，开展“六个一”普法活动，即撰写署名文章、

举办主题征文、开设线上线下宣传专栏、举行会计法知

识网络答题、举办专题财政讲坛、召开新修改会计法实

施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配合修改《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办法》。开展会计法送教下基层、

进单位活动，选派业务骨干赴市县、省直单位授课，营

造学法氛围。

二、着眼规范，加强行业监管

（一）开展专项整治。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代理

记账行业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会计审计领域违法违规行

为。利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数据，分析查找

无证经营、挂名执业、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网络售卖审

计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线索，交由监督部门检查核实。

与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代理记

账统一监管平台数据与工商注册、税务发票信息进行比

对，核出有照无证企业，精准锁定无证经营行为。全省

查处违法违规会计师事务所 9 家、注册会计师 27 人、代

理记账机构 338 家。

（二）加强内控建设。以内控报告编报为抓手，加强

财政厅处室联动，建立数据共享共用机制，把关键业务

数据预置到内控填报系统，将数据审核工作提前到单位

填报环节，建立数据自动校验机制，提高数据准确性。

以报促建，分析各地填报的内容，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

单位整改，推动建立健全规范有序、实用有效的内控体

系。组织全省 2.4 万家行政事业单位完成内控报告填报，

实现应报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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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分类监管。把代理记账机构分级分类监

管研究列入省会计学会重点调研范围，组织专家就评

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会同省税

务局起草《湖南省代理记账机构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着眼大局，服务经济发展

（一）以数据增信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开展小微企

业增信会计数据标准试点，围绕完善数据标准、丰富应

用场景、探索推广路径目标，打造小微企业会计数据聚

合平台，形成可验证、真实业务背景的数据闭环，帮助

解决业财税不一致、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实现对信

用贷款的数据增信，降低小微企业贷款门槛。遵循政府

引导、市场化运作原则，依托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搭建小微企业会计数据聚合平台，依托集团下属

湖南征信开展征信建模，依托湖南银行开发相应的信贷

产品，发动市县及代账机构参与。截至年底，为 3 家优

质企业发放贷款 520 万元，通过平台向银行推送 42 家潜

在优质客户。

（二）以准则制度精准实施服务发展。通过调研广

泛收集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问题和案例，持续跟踪，

推动问题解决，全年累计向财政部反馈问题 40 个，为规

范企业财务管理提供精准服务。开展数据资源入表课题

研究，指导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数据资

产入表，为新生产要素体现价值、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入账核算，为完整反映政府“家底”、

夯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基础、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截至 6 月底，全省入账核算的设施

为 1.47 万项，总值为 956.6 亿元。

（三）以管理会计应用助力单位价值创造。编印《湖

南省管理会计案例汇编》，推选 2 个案例进入财政部管

理会计案例库，其中 1 个被评为优秀案例，湖南省财政

厅获评优秀组织单位。

                            （湖南省财政厅供稿）

广东省会计工作

2024 年，广东省会计管理工作贯彻落实财政部和

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动构建“一高地一体系

一机制一平台”的现代会计管理工作格局，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一、以高水平会计人才建设为载体，协同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会计人才高地

（一）加强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部省校协同发力，推

动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

高端班）正式落地，完成首批 30 名学员的选拔和第一年

集训工作。开展广东省第四期高端会计人才第三、四次

集中培训以及毕业论文答辩，启动第五期高端会计人才

选拔，50 人入选。参加 2024 年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

素质提升工程（中青年人才培养—行政事业班）选拔，6

人入选。推动和指导广州市启动全省首个地市级高端会

计人才培养项目。优化高端会计人才使用管理，组织高

端会计人才参与《广东财会》编审工作，发挥省会计学

会和省高端会计人才工作委员会的桥梁、引领作用，开

展学术研讨、公益助教活动、课题研究等，凝聚高端会

计人才专业力量，服务财会工作。

（二）强化会计考试考务管理。印发广东省考试工

作指引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完成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组织工作。针对超强台风“摩羯”的影响，省

及各地市考试管理机构加强与应急、三防等部门的研判

和会商，及时对部分地市的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

安排作出调整，确保考试人员安全。与人社、公安、工

信、电力等部门及考试系统运维机构协同合作，防范打

击考试作弊行为，筑牢考试安全屏障。参与会计专业技

术中级资格考试集中评卷试点工作。

（三）推进会计职称制度改革。修订完成《广东省会

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送审稿）》。加强年度高（正

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全流程监督，全面开展著作信息

核查，确保评审公平公正。2024 年全省有 1181 人通过

高（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累计具有高（正高）级会

计师职称约 1.28 万人。

二、以宣传贯彻新会计法为抓手，协同构建会计准

则制度贯彻实施体系

（一）宣传贯彻新修改会计法。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研究起草《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新修改会计法贯彻实施工

作方案》。协同省直单位和地市财政部门开展分级分层

次的专题培训，开展送法下基层活动。举办广东财政大

讲堂，进行新修改会计法专题培训，全省通过线下、线

上方式参加培训 3000 余人。动员全省 4 万会计人员参与

财政部会计法律法规答题活动。完善配套措施，将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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